
申請黑鮪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修正草案總說

明 

申請黑鮪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事項）於九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訂定發布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三年十

一月十日。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一百零五年二月四日公告之「中華民國輸

出入貨品分類表」增列「冷凍之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魚肉（不論是否經

剁細）」貨品號列，及配合「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

一百零七年對黑鮪漁獲文件計畫之建議，修正相關統計文件格式，爰擬

具「申請黑鮪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本事項管理之黑鮪貨品。(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委任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辦理本事項所定黑

鮪進出口及再出口案件之受理、核准或廢止業務之依據。(修正規

定第九點) 



申請黑鮪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說明 

一、本事項依漁業法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

規定訂定之。 

一、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

條第九款訂定本注意

事項。 

配合漁業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於一百

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修正

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爰

修正本事項授權依據之援

引項次。 

二、申請進口、出口及再

出口下列大西洋及太

平洋黑鮪貨品，依本

事項辦理： 

(一)大西洋及太平洋

黑鮪(CCC號列：

0301.94.00.00-

3)。 

(二)大西洋及太平洋

黑鮪，生鮮或冷

藏(CCC號列：

0302.35.00.00-

4)。 

(三)冷凍大西洋及太

平洋黑鮪(CCC 號

列：

0303.45.00.00-

1)。 

(四)生鮮或冷藏大西

洋及太平洋黑鮪

魚片(CCC號列：

0304.49.90.11-

4)。 

(五)生鮮或冷藏大西

洋及太平洋黑鮪

魚肉（不論是否

經剁細）(CCC 號

列：

0304.59.90.11-

1)。 

(六)冷凍大西洋及太

平洋黑鮪魚片

(CCC號列：

0304.87.00.10-

二、申請進口、出口與再

出口大西洋及太平洋

黑鮪（c.c.c.號列：

0301.94.00.00-3）、

大西洋及太平洋黑

鮪 ， 生 鮮 或 冷 藏

（ c.c.c. 號 列 ：

0302.35.00.00-4）、

冷凍大西洋及太平洋

黑鮪（c.c.c.號列：

0303.45.00.00-1）、

生鮮或冷藏大西洋及

太 平 洋 黑 鮪 魚 片

（ c.c.c. 號 列 ：

0304.49.90.11-4）、

生鮮或冷藏大西洋及

太 平 洋 黑 鮪 魚 肉

（ c.c.c. 號 列 ：

0304.59.90.11-1 ）

及冷凍大西洋及太平

洋黑鮪魚片（c.c.c.

號 列 ：

0304.87.00.10-7），

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因應黑鮪貨品管理需要，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

一百零五年二月四日公告

之「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

分類表」增列「冷凍之大

西洋及太平洋黑鮪魚肉

（不論是否經剁細）」貨品

號列，且為資明確，將各

項黑鮪貨品分款明列；

「 CCC 號 列 ：

0304.59.90.11-1」之貨品

名稱並修正為「生鮮或冷

藏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魚

肉（不論是否經剁細）」。 



7)。 

(七)冷凍之大西洋及

太平洋黑鮪魚肉

（不論是否經剁

細）(CCC號列：

0304.99.90.21-

1)。 

三、進口黑鮪，進口商應

於「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簽審通關共同作業

平臺」(以下簡稱作

業 平 臺 ) （ 網 址 ：

http://permit.coa.

gov.tw/），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進口

同意書，並上傳下列

文件，經核准後始得

輸入： 

(一)進口之黑鮪為原產

國出口者： 

1.進口商之公司

登記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

本。 

2.出口國開具之

黑鮪漁獲證明

書 （ ICCAT 

Bluefin Tuna 

Catch 

Document ， 格

式如附件一）

正本。但出口

國已實施漁獲

物標籤制度管

理，且魚貨均

附有個別標籤

者，其黑鮪漁

獲證明書可免

經出口國政府

簽證。 

3.魚貨為大西洋

漁獲物且經轉

載者，應另檢

附出口國驗證

三、申請進口黑鮪，進口

商應向本會漁業署申

請核發進口同意書，

始得輸入。 

(一)出口國為原產國

時，應檢附下列

表件： 

1.進口商之公司

登記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

本乙份。 

2.經出口國開具

之黑鮪漁獲證

明 書 （ ICCAT 

BLUEFIN TUNA 

CATCH 

DOCUMENT ， 以

下譯文略，格

式如附件一）

正本。但出口

國已實施漁獲

物標籤制度管

理，且魚貨均

附有個別標籤

者，其漁獲證

明書可免經出

口 國 政 府 簽

證。如魚貨為

大西洋漁獲物

且經轉運者，

須另檢附出口

國驗證之漁獲

物轉載確認書

（ ICCAT 

TRANSSHIPMENT 

DECLARATION 

， 以 下 譯 文

一、現行第九點有關線上

申辦黑鮪進口同意書

之程序規定納入序文

規範，並移列第一

項；現行第九點後段

所定相關申請文件應

同時郵寄送達中央主

管機關之規定，則移

列第二項，並配合修

正相關文字。 

二、為維持本事項之主管

機關一致性，將現行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修正為「中

央主管機關」，並於修

正規定第九點增訂中

央主管機關得授權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以下簡稱漁業

署）辦理本事項相關

事務之依據。 



之轉載確認書

（ ICCAT 

Transshipment 

Declaration，

格 式 如 附 件

二）影本。 

4.國外報價單影

本，並請加蓋

公司印章及負

責人印章。 

(二)進口之黑鮪非原產

國出口者： 

1.前款第一目及

第四目文件。 

2.經最後出口國

驗證之黑鮪漁

獲 證 明 書 影

本。 

3.魚貨為大西洋

漁獲物且經轉

載，須另檢附

最後出口國驗

證原產國驗證

過之轉載確認

書影本。 

4.最後出口國開

具之黑鮪再出

口 證 明 書

（ ICCAT 

Bluefin Tuna 

Re-Export 

Certificate，

格 式 如 附 件

三）正本。 

5.經二個以上國

家進口後再出

口者，應另檢

附最後出口國

驗證前各出口

國之黑鮪再出

口 證 明 書 影

本。 

前項第一款第二

目、第三目及第二款第

略，格式如附

件二）影本。 

3.國外報價單影

本（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

人 印 章 ） 乙

份。 

(二)出口國為非原產國

時，應檢附下列表

件： 

1.進口商之公司

登記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

本乙份。 

2.經最後出口國

驗證之黑鮪漁

獲 證 明 書 影

本。如魚貨為

大西洋漁獲物

且經轉運，須

另檢附最後出

口國驗證原產

國驗證過之漁

獲物轉載確認

書影本。 

3.國外報價單影

本（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

人 印 章 ） 乙

份。 

4.最後出口國開

具之黑鮪再出

口漁獲證明書

（ ICCAT 

BLUEFIN TUNA 

RE-EXPORT 

CERTIFICATE，

以下譯文略，

格 式 如 附 件

三）正本。 

5.最後出口國驗

證前各出口國

之黑鮪再出口

漁獲證明書影



四目文件，應將文件正

本送交中央主管機關。 

本 （ 如 有 適

用）。 

四、進口同意書，自核准

日起三個月內有效。

但因國內外法令變更

或疫情發生，不許進

口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廢止原核准之同

意。 

四、進口同意書，自核發

日起三個月內有效，

逾期作廢。但因國內

外法令變更或疫情發

生，不許進口時，已

發之同意書失效。 

酌作文字修正；另將因國

內外法令變更或疫情發

生，不許進口時，同意書

逕予失效之法律效果，修

正為得由中央主管機關作

成廢止同意之處分，以因

應實務運作情形。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予核發進口同意

書： 

(一)進口魚貨為漁船捕

獲，其漁船非為原

產國在各洋區合法

作業漁船者。 

(二)魚貨原產國為國際

漁業組織實施禁止

自其進口之國家。 

五、有下列情事者，不予

核發進口同意書： 

(一)進口魚貨為漁船捕

獲，其漁船非為原

產國在各洋區合法

作業漁船者。 

(二)魚貨原產地為國際

漁業組織實施禁止

自其進口之國家。 

酌作文字修正。 

六、進口黑鮪之檢疫及其

他管理事項，如其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

定有特別規定者，並

應依其規定辦理。 

六、進口黑鮪之檢疫及其

他管理事項應依有關

規定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七、經我國核准經營之漁

業人捕獲並申請出口

黑鮪，其漁業人或出

口商應依太平洋黑鮪

漁撈作業管理辦法申

請核發黑鮪漁獲證明

書，始得輸出。 

七、經我國核准經營之漁

業人直接捕獲並申請

出口黑鮪，其漁業人

或出口商應依本會相

關規定申請核發「黑

鮪漁獲證明書」，始

得輸出。 

明確規範出口黑鮪應依太

平洋黑鮪漁撈作業管理辦

法申請取得漁獲證明書，

始得輸出，並酌作文字修

正。 

八、由他國進口黑鮪後再

出口時，出口商應於

作業平臺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黑鮪再

出口證明書，並上傳

下列文件，經核准後

始得輸出： 

(一)他國為原產國者： 

1.出口商之公司

登記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

本。 

2.出口國開具之

八、由他國進口黑鮪後再

出口時，出口商應向

本會漁業署申請核發

黑鮪再出口證明書，

始得輸出。 

(一)他國為原產國時，

應檢附下列表件： 

1.出口商之公司

登記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

本乙份。 

2.出口國開具之

黑鮪漁獲證明

一、現行第九點有關線上

申辦黑鮪再出口證明

書之程序規定納入序

文規範，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增列第一款第五目，

應檢附資料打印完整

之黑鮪再出口證明

書。 

三、修正第二款第一目規

定應檢附之文件。 



黑鮪漁獲證明

書影本。但出

口國已實施漁

獲物標籤制度

管理，且魚貨

均附有個別標

籤者，其黑鮪

漁獲證明書可

免 經 政 府 簽

證。 

3.魚貨為大西洋

漁獲物且經轉

載者，應另檢

附出口國驗證

之轉載確認書

影本。 

4.國外報價單影

本，並請加蓋

公司印章及負

責人印章。 

5.填妥再出口資

訊之黑鮪再出

口證明書（同

附件三）；文件

正本並應送交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二)他國非原產國者： 

1.前款第一目、

四目及第五目

文件。 

2.經最後出口國

驗證之黑鮪漁

獲 證 明 書 影

本。 

3.魚貨為大西洋

漁獲物且經轉

載者，應另檢

附最後出口國

驗證原產國驗

證過之轉載確

認書影本。 

4.最後出口國開

具之黑鮪再出

書影本。但出

口國已實施漁

獲物標籤制度

管理，且魚貨

均附有個別標

籤者，其漁獲

證明書可免經

政府簽證。如

魚貨為大西洋

漁獲物且經轉

運，須另檢附

出口國驗證之

漁獲物轉載確

認書影本。 

3.國外報價單影

本（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

人 印 章 ） 乙

份。 

(二)他國為非原產國

時，應檢附下列

表件： 

1.出口商之公司

登記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

本乙份。 

2.經最後出口國

驗證之黑鮪漁

獲 證 明 書 影

本。如魚貨為

大西洋漁獲物

且經轉運，須

另檢附最後出

口國驗證原產

國驗證過之漁

獲物轉載確認

書影本。 

3.國外報價單影

本（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

人 印 章 ） 乙

份。 

4.最後出口國開

具之黑鮪再出



口 證 明 書 影

本。 

5.經二個以上國

家進口後再出

口者，應另檢

附最後出口國

驗證前各出口

國之黑鮪再出

口 證 明 書 影

本。 

口 證 明 書 影

本。 

5.最後出口國驗

證前各出口國

之黑鮪再出口

證 明 書 影 本

（如有適用）。 

 九、依第三點及第八點申

請貨品進口同意書或

再出口漁業證明書

者，請逕於「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簽審通關

共同作業平台」（網

址 ：

http://permit.coa.

gov.tw/ ） 申 請 辦

理，其檢附之黑鮪漁

獲證明書（ICCAT B-

LUEFIN TUNA CATCH 

DOCUMENT）或黑鮪再

出口證明書（ ICCAT 

BLUEFIN TUNA RE-

EXPORT 

CERTIFICATE ） 正 本

文件，除於該平台中

上傳檔案外，並請同

時以郵寄方式送達。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規範事項已分別

納入修正規定第三點

及第八點規定內容，

無重複規定之必要，

爰予刪除。 

 

九、本事項所定黑鮪進出

口及再出口案件之受

理、核准或廢止業

務，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任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為利辦理黑鮪進出口

及再出口案件之程序

簡便，明定本事項所

定本法中央主管機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應

辦理之相關業務，得

委任漁業署辦理，以

符合行政程序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 



第三點附件一黑鮪漁獲證明書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說明 

附件一 黑鮪漁獲證明書 

 

附件一 黑鮪漁獲證明書 

 

依國際大西洋鮪類

資 源 保 育 委 員 會 

(ICCAT)一百零七年

對黑鮪漁獲文件計

畫之建議，修正黑

鮪 漁 獲 證 明 書 格

式。 



 

 



第三點附件二轉載確認書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說明 

附件二 轉載確認書 

 
 

 

附件二 轉載確認書 

 

依國際大西洋鮪類

資 源 保 育 委 員 會

(ICCAT)一百十年對

有關轉載之建議，

修正轉載確認書格

式。 



第三點附件三黑鮪再出口證明書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說明 

附件三  黑鮪再出口證明書 

 

附件三  黑鮪再出口證明書 

 

依國際大西洋鮪類

資 源 保 育 委 員 會

(ICCAT)一百零七年

對黑鮪漁獲文件計

畫之建議，修正黑

鮪再出口證明書格

式。 

 


